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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態度決定孩子學習音樂的路會有多長 
鄭如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關於幼童的音樂美感教育，林朱彥（2009）認為人類所有的藝術潛能中，音

樂是發展最早的潛能。在音樂中學習長大的孩子，格外具有敏銳的感受力，豐富

的情感，善於表達，性格較為穩定；幼童愈早接觸音樂，音樂曲調中的各種高低、

快慢、強弱變化的音樂元素，愈能啟發幼兒感官知覺與音樂能力之發展。而筆者

作為音樂教師多年發現，能讓孩子持續喜愛音樂，學習音樂，使音樂生活化則取

決於家長的態度。 

二、家長態度與幼童持續學習音樂之關聯 

筆者透過調查研究來了解家長態度對於幼童在持續學習音樂上的影響，並希

望作為家長對於幼童音樂學習教育上的參考。研究對象是以曾經在課外學習過音

樂課程（包括音樂團體班、樂器個別教學）之幼童（4-8 歲）家長為研究對象，

以自編「家長對於幼童學習音樂態度之探究－以臺北市為例」為研究工具。共抽

取 254 位家長做調查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1. 受訪者家庭收入較高與學歷較高的家長讓孩子學習課外音樂課程的比例也較

高。 

2. 家長對於幼童學習音樂態度之現況，在認知態度上顯示家長對於幼童學習音

樂的認知態度上有基本的概念。在參與行為態度上顯示家長在幼童學習音樂

最多是在與音樂教師的溝通以了解幼童學習狀況，但在與幼童一起唱歌律動

和固定練習的陪伴上，稍顯不足。在情感支持態度上顯示家長對於幼童學習

的情感支持是正向的表現，但卻不希望幼童進入音樂班學習。 

3. 不同態度的家長對於幼童學習音樂的影響透過 t 考驗的結果顯示，即有持續學

習音樂的幼童與無持續學習音樂的幼童，其家長在認知態度、家長參與行為

及情感支持上皆有顯著差異。 

三、給家長的建議 

(一) 家庭音樂環境的塑造才是學習音樂的基礎 

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收入較高與學歷較高的家長讓孩子學習課外音樂課程的

比例也較高，且在情感支持態度顯示是正向的表現，但多數家長並不支持幼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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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音樂班學習。學習課外音樂課程必然需要有經濟上的條件，但學習音樂主要目

的是希望孩子從中獲得愉悅的音樂美感經驗，進而培養幼童審美音樂的能力與想

像創造的能力。所以即使沒有優渥的經濟環境，父母亦可從孩子感興趣的音樂或

是生活周遭的聲音開始，與孩子一起分辨、模仿；通常小動物的叫聲如小鳥、小

貓咪等音域較高，節奏也較為輕快；大型動物如牛叫聲、獅子吼等聲音多沉重緩

慢。從生活經驗中帶領孩子感受聲音的快慢、高低並引發孩子的聯想，讓孩子學

習發揮創造與表現的能力（茅為蕙，2015）。 

(二) 學習音樂不是為了多一項才藝，而是希望擁有音樂陪伴的生活 

音樂是透過聽覺感官使人體的生理機能經由音樂而產生愉悅的感覺，讓生理

有舒暢的自由表現，使苦悶的人生得到和解，理性與情感都可以達成平衡（曾焜

宗．2006）。因此，讓幼童學習音樂不是父母用來炫耀的技能，而是希望音樂的

美好能陪伴孩子，豐富孩子的生活。當人們在唱歌發聲時，其發聲器官、呼吸、

腹腔的共鳴皆能產生作用；當人們在演奏樂器時，腦部指揮上下肢體神經系統運

用等連結，也對生理運作功能產生影響（謝俊逢，2003）。家長應幫助孩子對音

樂產生更高的興趣，在生活中與音樂產生密切連結，讓孩子享受音樂陪伴的樂

趣。 

(三) 幫助孩子克服學習音樂的困難並持續學習 

學習音樂難免會遇到困難，對於欠缺專注力的幼兒更是難上加難。大提琴家

馬友友曾提起當年四歲時由父親馬孝駿音樂教育博士教導學琴的經過。他記得小

時候頑皮坐不住，父親只要求他每天練五到十分鐘，兩小節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

組曲，專注的持續力訓練可以從學習樂器的時間慢慢加長。馬先生獨特的教學法，

讓兒子懂得如何從克服音樂的種種難關中獲得樂趣。一個樂句，如果第一次不能

克服，父子便開始玩音樂遊戲，想出別的辦法把困難解決（侯惠芳等著，1987）。
魏廷格（2000）建議家長對於幼童學習音樂態度上：第一，應當讓幼童自己去思

考去獨立學習，不要代替幼童學習。第二，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覺得自己明白了

的孩子也必須立刻明白。更不要因為孩子學習上的錯誤而打罵孩子，造成負面的

學習。第三，不要袖手旁觀，而是要擔負起助教的作用，用適當的方式、貫徹、

落實老師的教學要求，解釋幼童沒有理解透徹的教學意圖，提示幼童忘記的地

方。 

四、結語 

Gordon 是享譽美國的音樂教育研究者，他強調家庭是音樂學習中最重要的

學校，而家長和幼兒園老師的是幼童最重要的音樂啟蒙老師。家長本身並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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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業餘的或專業的音樂家，即使本身不會演奏樂器，但只要能唱出好的音律並且

能自由、有彈性地擺動肢體，給予幼童自然、開心和豐富多元的音樂環境，就能

達到引導及教育子女將來發展音樂技能的基本要求（莊惠君譯，2000）。家長的

觀念與價值觀決定孩子接觸音樂的機會，家長的參與支持態度協助孩子喜愛學習

音樂的過程，家長的情感支持幫助孩子維持學習音樂的熱忱，家長除了是孩子學

習的參與陪伴聆聽者之外，更建議家長和孩子共同學習，將音樂學習真正落實成

為生活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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